
2013 香港國際燈飾展 
請特別注意: 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燈飾展只在市區灣仔香港會議

展覽中心舉辦, 別無分號.且中經社為本展在台唯一代理 

◎本社與照明公會合作, 公會會員可享有補助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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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覽名稱 

 

  2013 香港國際燈飾專業展 

  Hong Kong Int'l Lighting Fair 2013 

  展覽日期   2013年 10 月 27 – 30 日 (4天) 

  展覽地點    Hong Kong Convention & Exhibition Centre (香港會議展覽中心) 

  主辦單位   香港貿易發展局 

 

      展 

      覽 

      簡  

      介 

香港國際燈飾專業展是香港貿發局所主辦的燈飾專業展,此展於1999

年首屆舉辦, 規模逐年成長, 目前已成亞洲最重要的國際燈飾展會, 

2012年本展計有2104 家廠商參展, 吸引來自全球各地計33319人次買

主與會, 其中約70%買主來自香港以外之國家。 會中交易景況熱絡,   

80%以上的廠商均十分肯定本展之績效同時亦表達再次參展的意願。 

 

參展注意事項:  

1. 新舊客戶可同步報 

2. 名,但選攤位協調會分別召開,舊客戶(舊客戶為參加2012秋季燈展且於2013年3 月28日前報名

繳費參加2013年秋燈展者)先選定後,再由新客戶選位 

3. 除以上新舊客戶優先選位順序外, 廠商選位順位以攤位面積大小及完成報名手續之先後順序安排 

4. 2013秋燈展依產品分區展示: 名燈薈萃廊(品牌專區): 1號館館內及走廊；家居照明: 3號館及2

樓走廊;商業照明: 3號館及2樓走廊; LED照明 & 環保照明: 5號館及4樓走廊及博覽道(地下一樓); 

戶外照明: 大會堂及前廳及3號館; 燈飾配件及零件:博覽道館(地下一樓),燈飾管理, 設計及技

術:博覽道館(地下一樓); 廣告燈具照明: 4樓君爵廳; 智能燈飾及照明方案: 3號館 

※ 所有參展商依其產品選擇一個產品區, 且其產品屬性必須符合該產品區 

※ 選擇名燈薈萃廊(品牌專區)者, 請同時再選擇另一個產品區, 如未能排入名燈薈萃廊時, 

大會會安排其進入適合之產品區 

※ 申請名燈薈萃廊(品牌專區)者, 須提供品牌商標註冊證明副本, 且該區僅接受申請空地攤

位廠商(27平方米以上攤位方得以申請空地攤位)或申請該區專用之特級攤位 

※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或取消任一產品區或其區域位置, 且得拒絕分配展位予不符產品區的申

請廠商 

5. 舊客戶可保留使用與2012年秋燈展時相同之攤位面積(限原產品區但不保障原攤位位置), 另可

申請擴增攤位, 但大會有權決定最終可同意擴增之攤位數量, 如有廠商溢繳攤位費, 另由大會

無息退還 

6. 大會得依供需狀況決定新客戶最終能取得之攤位數量, 新客戶刊登大會名錄(香港貿發局燈飾雜

誌)廣告者,可享優先安排攤位, 如最終未取得攤位或有溢繳之攤位費另由大會無息退還 

7. 大會報名表以英文填寫, 表上填寫之公司名稱須與大會名錄刊登, 攤位公司招牌及展後收據公

司抬頭一致, 廠商不得要求更改 

8. 繳交報名表時請一併繳交台灣營利事業登記證,未繳交者恕無法受理報名 

9. 2013年2月25日開始接受報名, 之前報名繳費之廠商均視同2月25日報名 

10.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, 得隨時補充加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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攤 
     位 
     費 
     用     

1. 每一9平方米攤位費用為:A型攤位 USD 4914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型攤位 USD 5301 

2. 空地攤位(含地毯, 不含裝潢)每平方米USD 486, 租訂27平方米 
   以上方能選擇空地攤位, 租訂空地廠商須自行處理裝潢事宜, 

 同時配合大會相關裝潢規定 
3. 名燈薈萃廊(品牌專區) 9平方米專用特級攤位費用為 USD 6903    
4. 轉角(開兩面)費用: 加收攤位費之 5% (開三面加收7.5%,開四面加收10%) 
   例: 2個A型攤位費用 USD9828, 其開兩面轉角費用為USD491.4 
※轉角費可於選位後再行繳付, 先行預繳者亦不保證屆時可得轉角攤位 

     報    
     名       
     方        
     式  

一、請填妥大會正式報名表並簽名及加蓋公司章並繳交營利事業登記證 
二、費用請一次繳清。 

攤位金:USD 4914 或USD 5301 請開立美金匯票,  
抬頭: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

    

 
 
台灣區照明燈
具輸出業同業
公會  
 
會員報名辦法 
 
 
 
 
 
 

一、 公會將申請補助款補助參展之會員廠商, 公會會員須將攤位費支付予

公會, 由公會轉付大會並開立收據予會員廠商 
二、 所有公會會員報名及攤位選位排序仍依中經社參展事項辦理 
三、 攤位費用  

◎ A型：NT$152,334 
     ◎ B型：NT$164,331 

◎ 空地，每平方米：NT$15,066 
◎ 名燈薈萃廊，特級攤位：NT$ 213,993 

     因轉角而產生之加收費用將由中經社於選位後統一收取 
請開立即期支票, 抬頭:【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】 

 註:公會之報價依美金兌台幣匯率 1:31 計, 但將以實際匯款大會時之匯率
再行計正確攤位費台幣金額, 由公會多退少補 。 

四、補助辦法及細則請另洽公會詢問。 

     公會電話: (02)29997739 分機 21 聯絡人: 陳先生 

＊請特別注意： 
經濟部自100年度起開始受理各別廠商參加國際展覽之補助申請，煩請各會 
員廠商特別注意，若已自行向經濟部申請補助者，本會將無法受理報名， 
以免造成重複申請之情事。若因未主動告知本會已自行向經濟部申請展覽 
補助而造成重複申請之行為者，經濟部除將補助款收回外，另會將該公司 
之補助申請資格停止。 

    
   
攤位裝璜 

裝潢將採用"大會基本裝潢"。 
A型裝潢配備包括: 2.5米高隔牆板, 3米長之地櫃, 2層3米長之層板, 3個500w
插座, 3盞投射燈, 1 張會談桌, 3張椅子 
 
B型裝潢配備包括: 2.5米高隔牆板, 3米長之地櫃, 2層3米長之層板, 3個500w
插座, 3盞投射燈, 1張會談桌, 3張椅子, 3 層陳列展台 

※本社另提供旅行及運輸代辦服務，於第一次組團協調會時由承辦公司提出細節報告 
※廠商報名後要求退展, 攤位費無法退還。 
             

聯絡資訊： 
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
電話：02-2999-7739#21   傳真：02-2999-6489 
聯絡人：陳信守 先生 
E-mail：Brian@lighting.org.tw 
地址：(24159)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4號9樓之3 

mailto:Brian@lighting.org.tw

